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1837776

10位ISBN编号：7511837778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曹泮天

页数：197

字数：22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土地的财产属性和资源属性，决定了土地权利的设定以及土地制度的建构不可避免地具有公法和
私法双重属性的特质。
基于此，《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文库2：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认为在尊重宅基地使用
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的基础上，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必须纳入国家适度干预的范畴方能实现维护土地权
利人合法权益以及保障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公共管制的双重目标。
作者摒弃了单纯从民法视角研究农村宅基地问题的思路，转而综合运用经济法及民法理论知识，对宅
基地使用权流转及其法律规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及深入的论述；特别重视运用实证主义的分析方
法，不仅用较多篇幅分析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宅基地使用权“隐形流转”问题，重点考察了成都、重
庆及天津三地实践中的“流转试点”，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些试点做法进行了总结及评析，认为在允许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同时，应当由国家建构一套包括前提设置、方式规范、利益分配及配套规制在内
的法律规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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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泮天，1980年11月生，江西万年人。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兼职律师。
先后于2003年、2006年、2010年在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竞争法、房地产法及农村法制等方向的教学研究工作。
先后在《法学杂志》、《河北法学》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要论文有《论宅基地使用权流
转的理论基础》、《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论经济民主——以经济法为视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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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形流转的特点
（三）隐形流转的弊端
二、宅基地使用权隐形流转的制度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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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都模式的简要评析
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之重庆模式
（一）重庆模式的背景
⋯⋯
第五章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规制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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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主体明确　　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是宅基地使用权人享有权利的前提。
《物权法》本身并没有就如何明确宅基地使用权主体作出相应的规定，而是规定&ldquo;宅基地使用权
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rdquo;。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ldquo;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rdquo;等相关规定，宅基地使
用权的主体应该理解为&ldquo;户&rdquo;。
　　（1）&ldquo;户&rdquo;是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　　我国《民法通则》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基于
农户在家庭联产承包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均确定了农户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
&rsquo;《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ldquo;一户一宅&rdquo;的审批原则，确定了宅基地使用
权的形式主体是&ldquo;户&rdquo;。
然而，虽然现行多部法律均使用了&ldquo;户&rdquo;这一术语，但无论是《民法通则》、《农村土地
承包法》，抑或是《土地管理法》均未对户的内涵作出诠释，也未对&ldquo;户&rdquo;的外延划定边
界。
这一立法不足导致各地地方性规范文件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申请主体&ldquo;户&rdquo;的规定以及计户
人口标准的极大差异。
　　当今各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相关政策文件的冲突和混乱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溯源于对&ldquo;
户&rdquo;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立法有关&ldquo;户&rdquo;的规定最早见于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
该条例第5条规定：&ldquo;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
主。
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
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共同宿舍的户口，共立一户或者分别立户。
户主负责按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和登记。
&rdquo;解读这一规定，可以发现，在这里&ldquo;户&rdquo;实际上包括了三种情形：一是共同生活户
，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二是单独生活户，独居一处；三是共同事业户，因
某种共同目的而联结在一起。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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